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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考”新政下本科诉讼法教学改革的趋向

我国法律职业实行资格准入制度，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为国

家选拔法律实务人才最重要的关口。由于法律职业有极强的实践

性，为了更好地突显对法律思维和法治能力的考查，国家在2018

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对原

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新“法考”在考试内容

上力求改变以往“重知识轻技能”、“重记忆轻运用”的弊端，

强调要“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

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在试题设计上越来越突出规范性、

综合性、应用性的特点。“法考”新政体现了法律职业的本质要

求，不仅是新进法律职业人才选拔的统一标准，也成为衡量法学

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检验标准。我国高校法学本科虽不

应沦为应试教育，但却必须适应“法考”新政的导向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课程，与民法、刑法等对

应的实体法课程一样，都是本科教学的主干课程和“法考”的重

头戏，但相对而言，程序法知识的体系性和理论性较弱，却与司

法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从笔者以往获得的教学反馈来看，由于

学生对司法实践非常陌生，在诉讼法课程的学习中容易出现缺乏

兴趣、死记硬背的困境，这也是诸多高校法学本科诉讼法教学中

的普遍难题。以“法考”新政为契机，改革诉讼法教学模式，增

强教学内容设计的系统性，以提升程序法知识模块的综合运用水

平，并促进程序法与实体法知识的融汇贯通，同时突出教学过程

安排的实践性，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诉讼法律思维和司法实务

技能，这应是未来诉讼法教学改革的趋向。

2 “法考”新政下本科诉讼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要

点

“法考”新政下本科诉讼法教学活动应突出知识和技能传授

的规范性、综合性和应用性。以下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

作简要探讨。

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体系化传授和

对法律思维的引导性训练，提高学生程序法知识模块的综合运用

水平，并促进程序法与实体法知识的融汇贯通。相对于实体法而

言，诉讼法的知识点相对零散，且学科的理论性较弱，学习过程

中往往容易理解文义但难于准确记忆，加之原司法考试中诉讼法

命题大多直接考察法条，分数高低的差别在于记住多少、能否记

准，以致部分师生认为学好诉讼法的关键在于记住重点法条是如

何规定的，因而高分者往往未必能够掌握诉讼实务技能。“法

考”改革后，命题在内容上不限于法律知识，更强调对法治思维

和法治能力的考察，这意味着在诉讼法部分，需要思考决断的综

合性案例分析题将成为主体，比如，民事诉讼法中可能设计一个

牵涉多方主体的多因一果的侵权纠纷，让考生确定各方主体的诉

讼地位，分析一审和二审中诉讼主体遗漏或选择错误时法院或当

事人应怎么处理等问题。如此考察更接近现实情境，不仅需要学

生记住重点法条，更需要其能够综合理解运用民诉法和民事实体

法的相关法条。于是，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教师不能拿着教材照

本宣科，而应根据课程的知识体系循序渐进地制定教学计划，注

重对某项诉讼制度背后的法情法理的分析，强化对跨章节或涉实

体等重难点知识的串讲，并密切关注学习反馈情况。

在教学过程实施方面，要探索师生协力解决“问题”的互

动教学，尝试引入实案研习来辅助教学，并重视学习效果的形成

性评价。传统上教师单方主导课堂的灌输式教学已经受到广泛质

疑，诉讼法教学中也应设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教师不能局限于

宣讲知识和理论，而应设法引导学生检验各种知识和意见，进而

独立思考和判断。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载体，是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的最好方式。比如，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可介绍某些冤

案及其昭雪的过程，来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

什么、为什么非法证据难以排除、实务中应怎么适用排除程序等

问题。因课堂教学的时空受限，最好能通过设置课前任务来督促

学生自行预习以初步掌握基本知识，上课时教师把精力放在答疑

解惑上。在使用教学案例时，最好选择实际案件，因为实际案件

的处理往往涉及基本法理、现行法制体系、各方法律关系及权利

救济程序等丰富的内容，甚至能透视到各种法律制度与法律原理

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制度与原理之来龙去脉。引导学生研读评

价当事人的主张及法院的判决理由，启发他们在类似情境中自主

分析、判断、决策和论证，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巩固法律知识，培

养法律思维，训练实务能力。这样的诉讼法教学，不仅更加有

效，而且更加有趣。由于互动教学和实案研习更注重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参与和表现，所以应当提高形成性评价在课程考核成绩中

的权重。

3 “法考”新政下诉讼法本科教学改革对教师和学校提出的

要求

“法考”新政下，诉讼法任课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亟待加

强。诉讼法教学改革应着力于提高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性

和应用性水平，而任课教师自身的能力又是影响改革成效的关键

因素。任课教师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实现知识传授的体系

化，目前众多高校的本科诉讼法专任教师都已经博士化，理论功

底本身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大多数任课教师是“学院派”，自

身比较缺乏参与诉讼代理或司法裁判的机会和经验，以致其适用

法律规定处理问题和解决争议的实务能力比较薄弱，加之学校在

岗位考核和职称评定中多偏重教师的科研水平，也抑制了任课教

师在法律实践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因此，为了能让自己胜任诉

讼法教学，任课教师更应积极主动地与司法实务工作者交流，并

通过公开司法信息的各种媒体来关注法律实践，增加自己的实践

指导能力。

“法考”新政下，法本院校应优化诉讼法课程设置，提升师

资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加大对诉讼法实践教学的支持力度。在

课程设置上，合理安排诉讼法课程的学分学时和开课时序，充分

利用开放实验、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第二课堂等手段来提升诉

讼法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效果，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

结合。在师资培养和管理上，尽量为诉讼法教师创造与司法实务

界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并通过改革岗位考核和职称评定等制度来

激励教师开展高质量的实践教学。此外，要加强对法律实验室的

管理的投入，保证其在诉讼法教学中的有效利用。

参考文献

[1]杨会，魏建新.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法学本

科教育改革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8（02）：114-118.

[2]王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启幕”[J].浙江人大，2018

（09）：42-45.

论“法考”新政下本科诉讼法教学改革
杨秀清

（大理大学　云南　大理　671003）

[摘　要]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注重从规范性、综合性、应用性方面来考察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普通高等院校法学本科诉讼法教

学应顺应趋势，改革教学与考核的内容和方法，增强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优化学校的制度和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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